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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和指导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的污染控制，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的污染控制及再生运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浙江大学、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国

能龙源催化剂江苏有限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2年 12月 24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3年 4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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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的总体要求、再生过程污染控制技术要求、污染物排放控制

要求和运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火电厂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的污染控制，可作为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技术参考依据。

其他行业或种类的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污染控制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26452 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3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

JB/T 12129 燃煤烟气脱硝失活催化剂再生及处理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失活脱硝催化剂 deactivated denitration catalyst

由于表面积灰或孔道堵塞、化学中毒、物理结构破损等原因导致性能下降而无法满足脱硝系统设计

使用要求的烟气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催化剂。

3.2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 deactivated denitration catalyst regeneration

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使可再生的失活脱硝催化剂有效恢复活性并达到烟气脱硝系统设计使用要求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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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失活脱硝催化剂的收集应防止扬尘、遗撒和破碎。转移应采用缠绕膜、包装袋等材料包装，避免

脱落扬尘。

4.2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工艺应遵循处理效果最优、二次污染最小原则，选择节水、节能、高效、低

污染的技术和设备。

4.3 失活脱硝催化剂典型再生工艺应包括预处理、物理清洗、化学清洗、活性植入、热处理等工序。

各工序再生及处理方法、再生后性能要求等应符合 JB/T 12129的相关规定。

4.4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应采取有效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治理设施的设计、安装、运行维护等应满

足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可根据各工序产生污染物种类，分类或集中处理。向环境排放的废水、废

气、噪声应满足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与排污许可证要求，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照相关环境保护规定和标

准要求妥善贮存、利用处置。

4.5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除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还应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交通运输、

消防等法规标准的相关要求。

5 再生工艺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5.1 预处理

5.1.1 宜采用压缩空气吹扫、真空吸尘、人工清理等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去除失活脱硝催化剂表面

及孔道内松散的粉尘。

5.1.2 预处理工序操作场所应设置粉尘收集装置并导入除尘设施。

5.1.3 预处理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废气，可采用袋式除尘器处理，过滤风速宜小

于 1 m/min，漏风率小于 2%。产生的除尘灰等固体废物应妥善收集处理。

5.2 物理清洗

5.2.1 失活脱硝催化剂孔道内难以通过吹扫、抽吸等方式去除的有害附着物（如颗粒物）应采用湿法

清洗等物理清洗方式去除，并可采用鼓泡、超声等辅助方式。

5.2.2 物理清洗设施或设备应防渗漏，操作过程中合理控制液位，防止溢洒或喷溅。

5.2.3 物理清洗工序产生的含悬浮物、重金属等污染物的废水，以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固体废物

均应妥善收集处理。

5.3 化学清洗

5.3.1 吸附在失活脱硝催化剂上的中毒物质应采用酸洗、碱洗、中性络合清洗等化学清洗方式去除。

5.3.2 化学清洗设施或设备应防腐和防渗漏，操作过程中合理控制液位，防止溢洒或喷溅。

5.3.3 化学清洗工序产生的含酸雾等废气应收集后送至喷淋塔、鼓泡塔等设备处理。产生的含悬浮物、

重金属、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的废水，以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固体废物均应妥善收集处理。

5.4 活性植入

5.4.1 活性植入工序宜采用碱性含钒活性再生液浸渍失活脱硝催化剂。

5.4.2 活性植入工序采用的设施或设备应防腐和防渗漏。

5.4.3 活性植入工序产生的含钒及其化合物、氨氮等污染物的废水，以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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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均应妥善收集处理。

5.5 热处理

5.5.1 热处理工序温度宜控制在 300 ℃～650 ℃，热处理时间不宜少于 2小时。

5.5.2 热处理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废气宜采用喷淋塔处理，喷淋塔喷淋覆盖率

不应低于 200%，产生的喷淋废水应妥善收集处理。

5.5.3 热处理工序采用燃气锅炉加热的，应采用低氮燃烧等技术控制氮氧化物的产生。

6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6.1 废气污染控制

6.1.1 预处理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等污染物的废气经除尘处理后，排放应满足 GB 16297的要求。

6.1.2 化学清洗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硫酸雾、有害物质（铅、汞、铍及其化合物）等污染物的废气

经处理后，排放应满足 GB 16297的要求。

6.1.3 热处理工序产生的含烟尘等污染物的废气排放应满足 GB 9078的要求。

6.1.4 热处理工序采用燃气锅炉加热的，燃气锅炉产生的含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的废气排放

应满足 GB 13271的要求。

6.2 废水污染控制

6.2.1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产生的废水应根据污染物种类、特征以及处理后去向选择适用的处理

工艺，可采取物理化学法、生物法和深度处理等技术工艺组合处理。

6.2.2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各工序产生的废水原则上应单独收集、单独处理。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工

序产生的废水，在相关污染物满足 GB 8978第一类污染物限值要求后可混合集中处理。

6.2.3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产生的废水直接向环境排放的，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有害物质（总铍、总砷、总铬、六价铬、总铅、总汞、总镉等）等应满足 GB 8978的要求；若排入公

共污水处理厂，应满足纳管限值或 GB 8978的三级标准要求。其他特征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求根据有

关规定执行。

6.3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收集、运输失活脱硝催化剂过程产生的缠绕膜、包装袋等废弃包装材料，再生预处理工序产生的除

尘灰，以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废滤料、废活性炭、废滤膜等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和处置；

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且需要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的，应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利用处置。

6.4 噪声污染控制

6.4.1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使用的空压机及其他设备应采用消声器等隔声降噪治理措施，优先采

用低噪声设备，并优化噪声设备布局。

6.4.2 厂界噪声应满足 GB 12348的要求。

7 环境管理要求

7.1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单位应建立环境保护管理责任制度，合理设置专职技术人员，负责失活脱硝

催化剂收集、运输和再生过程的环境保护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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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单位宜定期对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污染防治技术、环境应急等知识和技能培训。

7.3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单位应依法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应满足 HJ 944、
HJ 1033等相关规范和标准要求。

7.4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单位应按照 HJ 819等规定，根据再生活动实际排放污染物种类制定监测方案，

对再生过程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数据，并按照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公布监测结果。自

行监测要求参见附录 A。参照执行的其他行业或种类的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过程污染物排放监测指标，

需结合行业特征污染因子、排放标准和环境管理要求综合确定。

7.5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单位应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有效预防环

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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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失活脱硝催化剂再生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要求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再生期间最低监测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 非重点排污单位

废气有组织排放

预处理工序废气污染

物净化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

月 半年

GB 16297

铅及其化合物、汞及

其化合物、铍及其化

合物

化学清洗工序废气污

染物净化设施排放口

颗粒物

季 年

硫酸雾

铅及其化合物、汞及

其化合物、铍及其化

合物

热处理工序废气污染

物净化设施排放口
烟尘 GB 9078

热处理工序燃气锅炉

排放口

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颗粒物
GB 13271

废气无组织排放

厂界周边 颗粒物 年 年 GB 16297
废水排放

废水总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

氨氮、悬浮物
月

半季（直接排放）

季（间接排放）
GB 8978或公共污水

厂纳管要求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

排放口

总铍、总砷、总铬、

六价铬、总铅、总汞、

总镉等 半月 月

总钒 GB 26452
噪声排放

厂界周边 等效 A声级 季 季 GB 12348
注1：不设废水总排放口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无需对废水污染物（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开展

监测。

注2：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指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处理特定处理单元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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